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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若干意见 

 （工商公字［１９９５］第２３８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近两年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积极探索和实践，为实施该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绩。据统计，近两年来，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３０００多件，对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广大经营

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各地也存在执法发展不平衡、执法职能不到位等问题。为了

把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认识，实现执法职能到位。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继续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

《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同时也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履行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的重要法律依据之

一。这部法律执行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也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能否有效地履行

职责，树立执法权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真履行该法赋予的职责，在抓市场办管脱钩的同时，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工作提到重要位置，切实

落到实处。各地认真总结《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的情况和经验，找出问题和差距，尽快解决执法不平衡的问题。至今尚未查

处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工作，尽快实现监督不正当竞争行

为职能的到位。 

 二、突出执法重点，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从今年９月份开始，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集中力量，严厉查处一批不正当竞争案件。要重点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公用企业

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制竞争的行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进行虚假宣传、误

导消费者的行为。各地也可根据本地情况，将其他表现突出、危害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列为查处重点，把执法工作全面摊开。对

经营者、消费者举报投诉的案件，要积极受理；同时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的优势，主动出击，有效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已经发现

的违法行为。要敢于碰硬，一查到底，通过办案提高执法权威，增强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 

 三、加强办案力量，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按照今年７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部署，尽快理

顺公平交易机构，并选调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公平交易机构中来，加强办案人员力量。各地公平交易机构要

合理安排人员，保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人员负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工作。并重视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和执法水平。 

 四、严肃办案纪律，加强跨地区案件的协调。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案，按法定程序办事，严肃办

案纪律，严禁乱查、乱扣、乱罚，坚决杜绝办案中的行业不正之风现象。要克服和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对外地投诉的案件依法积极

查处，坚持纠正对本地企业宽、对外地企业严的现象。不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有争议的案件，要加强协调，通过召开案件

协调会等形式，协商解决分歧，或报上级机关协调解决，不得互相争案，推诿或各行其是。 

 五、继续加强法律宣传，创造良好的执法条件。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重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宣传工作，针对目前社

会主义上存在的模糊认识，有的放矢地进行普法宣传，使全社会都知法守法。同时，要通过对重大、典型案件的曝光，宣传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成效，壮大执法声势。今年１２月１日《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两周年之际，各地要组织必要的法律宣传活动，

采取各种形式，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进一步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经营者守法经营的自觉性。 

 六、注重调查研究，加快配套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工作。《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部新法，执行中将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对



此，要加强调查研究，并按照今年年初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规章和各地争取地方人大

制定地方法规并举的方针，逐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配套法规，增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可操作性，保证依法行政。目

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在抓紧制定有关单项配套规章。各地要针对执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向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提出建

议，争取地方人大的支持，并协助地方人大做好地方法规的草拟工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密切关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新动

向、新特点，努力研究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实践中摸索执法经验，提高执法水平，使行政执法工作上一个新的

台阶。 

                         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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